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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好友： 

 

我們都叫白蓮達做 B 女。她來協青社時是十四歲，她有一個幼妹和一個幼弟，弟弟排

行最小。B 女五六歲時，父母離異。 

 

B 女的父親在大陸工作，在那裡他有個女朋友，這是他們離婚其中一個起因。離婚

後，父親上了大陸和女友同居。B 女的母親在一間出入口行當會計。可能因為她天天

對著金錢和數字，使她對每一個細節和對錯都看得十分執著。很可能就是這種強迫性

的挑剔行為引出來不斷的嘮叨，也就帶來了離婚的惡果。三個孩子都跟著母親住，和

父親一樣也飽受母親的嘮叨和吹毛求疵。而 B 女是最悽慘的一個；她母親後來告訴我

們，因為 B 女生得最像父親，所以她厭惡天天對著 B 女。除此之外，母親最疼鍚弟

弟。她縱容他：他可以我行我素。這也令兩姊妹感到不滿。 

 

當父親來香港時，他也會和 B 女聯絡，給她零用錢，又帶他們出外遊玩。相反地自小

便和母親衝突的 B 女，越來越變本加厲。因此十歲時便被送到兒童院舍居住。在那裡

B 女感到很厭惡，因而往往跟職員和宿友爭吵，最後被請離開，再和母親一起生活。B

女開始用母親的語氣來頂撞她，威脅母親給她零用錢。「你仍舊欠我壹仟元！你是有

責任供養我的。」就是她慣用的理據。為了懲罰 B 女，母親拒絕給她零用錢，這個母

親完全不感覺到 B 女的語調是模仿她的。 

 

B 女告訴母親，她想到深圳和父親住。但是，雖然父親來港時喜歡和三個小孩一起玩

樂，很快便看得出這個父親是不想全職照顧子女的。我們覺得反對是來自父親的女

友。於是 B 女便進退兩難了。在學校裡，她對老師和同學的敵意和明顯地缺乏零用錢

引起駐校的社工的關注。這位社工做得很好。她探訪 B 女的母親，也花時間和 B 女傾

談。這位社工漸漸明白整個個案，就是這樣 B 女來了協青社。 

 

我們清楚明白到最重要的是改變她倆溝通的模式。我們覺得暫時不必和她的母親聯

絡，因為難度太高了。所以我們的社工先開始和 B 女建立關係。社工們待她如小妹

妹，也是他們的寵兒。令 B 女她知道，她們常常會向她伸出援手。但起初這令 B 女迷

惑，因為她從未得到過這種待遇。漸漸地，她軟化了；懂得採用平和的聲調說出自己

的需求。而我們也盡量配合，就算不能滿足她，也很和平及理性地向她解釋。 

 

B 女的生活漸漸變得平和了，我們也鼓勵她和宿友交往，雖然結果不盡完美(年輕人總

是較容易激動的)。B 女也好像明白，也開始和她們交往。於是我們便開始著手解決基

本的難題，就是改善母女倆的關係，但這是不那麼容易呀。 



現在 B 女已經長大成人，不再是小女孩了。我們的社工和她的母親交流時努力去創造

一個她和女兒可以交往的模式。那需要一些時間，當我們告訴她，她的女兒怎樣和我

們的社工交心，她開始心動了。 

 

終於我們和她倆做了一個契約。他們倆各有各的權責。而任何的討論是要基於理性，

要清楚明白地說出來。一個月後 B 女回家了。我們的社工定時去探望她們，有時和母

親一起，有時單獨見面。當然和平及和諧不是隨手可得的，但明顯她倆已各自盡力，

去實現成功，我們還乎復何求呢？順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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